关于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资格的培训通知

根据国家和河北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规定，凡从事实验动物研究和动物实验的各类人员必须持证上岗。申报课题、发表文章前的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必须提供“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资格证”，未取得该证的人员不得进行实验动物相关研究。今后实验动物中心将严格执行此规定。
河北省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资格证培训班，由河北省实验动物学会和河北省实验动物中心共同承办，学员们通过学习、考试后，获得河北省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颁发的“实验动物从业人员上岗资格证”。涉及实验动物相关研究的医务人员及科研工作者需参加该培训。拟参加培训人员请以科室为单位将报名表及1张小二寸免冠照片（背面请备注姓名）交至实验动物中心一楼办公室，报名截止到3月31日。
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胡老师 13582128723；0311-860957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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